
张铮，女，34岁，卫东区人民检察院公
诉局副局长兼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办
公室主任。

工作 8年来，她共办理 400多起案件，
无一错案。她致力于挽救失足少年，经常
走进中小学校园，开展法制讲座，让孩子
们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她怀着对职业
的热爱，用她入微的柔情，抚慰着一个个
受伤的心灵。她带着爱心，深入浅出地教

导每一个孩子，采取“拉一把”的方式，挽救了一个个失足少
年，被誉为失足少年的“知心姐姐”。她多次被市检察院评为
先进工作者，并荣记三等功一次。

张起，女，31岁，新华区人民检察院侦
查监督局负责人。

从检 12 年来，她曾经为 1 角钱辗转 10
多个部门，深入20余个停车场对停车费开
展调查；曾经为农民工的10万元血汗钱来
回穿梭；曾经为痛失爱子的云南夫妇争取到
20万元保命钱……2007年被河南省检察院
评为侦查监督部门“十佳办案人”；2007年至
2011 年连续五年被市检察院荣记三等功；

在担任民行科科长四年中，科室工作连续两年在全市综合考评
中荣获第一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2013年，她负责的侦查
监督工作在全市检察机关综合考评中名列第一。

李延斌，男，40岁，郏县人民检察院反
贪局侦查一科科长。

他曾先后成功办理各类职务犯罪案
件 100余件，先后 4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并
多次被平顶山市检察院评为“先进工作
者”“优秀检察官”“优秀共产党员”“办案
能手”“优秀侦查员”。他总结实施了对犯
罪嫌疑人采取“一讲政策法律、二讲调查
证据、三讲家庭亲人、四讲教育感化”的办

案思路，取得了较好效果。他常说，干反贪工作一定要有吃
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他整理装卷的“五步工作法”曾
在全市检察系统进行推广。

宋红伟，男，46岁，卫东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他先后办理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大要
案，有20多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获10年以上
刑期，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2000 余万元。
每当案件启动侦查程序后，为应付说情
风，他都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去周旋，
还要抱着不怕得罪人的决心和勇气，保持
了新时代检察官的良好形象。宋红伟多

次被评为省、市级优秀检察官、平顶山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
警；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2次。所分管的反贪工
作4次荣获全市先进，2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张华民，男，50岁，叶县人民检察院党
组成员、副检察长兼反渎局局长。

4年来他带领干警来先后查办渎职侵
权犯罪案件 45 件，均获有罪判决，挽回经
济损失 1280 余万元。他先后获全省查办
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先进个人、全省深入查
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
工作先进个人、全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
等称号，荣立三等功三次，叶县检察院反渎

局获全省严查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专项工作先进集
体，被评为“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他分管的反渎、民行、监
所等工作先后8次获全市先进。

杜永奎，男，46岁，叶县人民检察院反
贪局教导员。

他立足本职岗位，秉公执法，克难攻
坚，忠诚履职。任反贪局副局长以来，带领
干警办理多起重大案件，立案查处贪污贿
赂案件 60 多件，无一错案，均获得有罪判
决，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二千多万元。先
后抓捕立案在逃人员 8 名，使多年积存的
案件得到处理，追逃工作经验在全市推

广。其中，赵某某贪污、挪用公款、行贿案件2009年被评为全
省十大精品案件。他被荣记三等功4次，二等功一次，2011年
被平顶山市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刘桂芳，女，35岁，湛河区人民检察院
公诉科副科长兼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办公室主任。

从事未检工作以来，她针对儿童接受
法制宣传能力较弱的现状，大胆在童话故
事中巧妙融入预防儿童受侵害内容，推出
的“桂芳童话”宣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她率先在全市开创“检校共建”和“检
察官寄语”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新模式，被

多家媒体报道。她精心编写的《为花季护航》儿童保护系列画
册，再版多次。2013年她被市妇联评为全市三八红旗手，多次
被评为全市优秀检察干警。

刘永生，男，36 岁，舞钢市人民检
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

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突出的查办大
要案的能力，他多次被抽调参加大要案的
查处。工作中，面对强权，他心怀国家利
益；面对贪污腐败，他肩担党的重托；面对
重重迷雾，他思路清晰，沉着应对。先后
成功查办贪污贿赂特、重大案件 20 余起，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 2个亿，使一批社

会影响大、人民期盼高的案件，得以成功判决。他用自己的
行动，带领舞钢反贪局进入全省前12强，并荣立个人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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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感动鹰城十大检察官”候选人简介
王军显，男，37岁，石龙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
10余年来，王军显一心扑在检察政工

岗位上。他曾连续 5 年被市检察院评为
“先进工作者”，并被评为“全市政法系统
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市法治鹰城建设先进
个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他
精心推动队伍建设、检察文化建设，探索实
施了以周讲评、季分析和业务工作跟踪督

导问效为核心的精细化绩效考评机制。2014 年，开展“书香
检院悦读”活动，该院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被评为“国家级职
工书屋示范点建设单位”。

井丽娟，女，46岁，新华区人民检察院
公诉局局长。

她在全省检察系统创立了“四位一体”
新华未检模式，在全省第三届“公诉业务骨
干培训班”上做示范性讲演，并接受《检察
日报》等五家新闻媒体对新华未检工作的
联合采访。她开拓“三评两化一讲”公诉队
伍建设新途径，工作经验和工作信息被高
检院、省院转发。她是连续两届全市“十佳

公诉人”，立个人三等功5次，所培养的公诉干警有三名进入
全市“十佳公诉人比赛”前六强，两个进入全省十佳。承办过
上千起案件，没有一起冤假错案。

王国利，男，42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
院反贪污贿赂局副科级检察员。

王国利一直奋战在反贪工作第一线，多
次主办和参加大要案的侦查。他先后参与
办理或承办了平顶山市社保局原局长蒋某
受贿案，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周某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案及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谢某某等挪用公款 4.78 亿元及行、
受贿窝串案的查证工作。2010年他被评为

优秀检察干警，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荣立三等功，2012年被
评为全市优秀公务员，2014年被评为全市优秀共产党员。

王海洋，男，48岁，鲁山县人民检察院
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在被组织选派到库区乡金沟村任第
一书记期间，针对该村实际情况，他积极
转变角色，忍着病痛深入基层，详细了解
情况，制定了适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思路。
他务实肯干，先后争取180万元资金，建起
了村部，硬化了9个村民小组的道路，实现
了“户户通”。2011 年当选为平顶山市第

八次党代会代表。2012年，被授予平顶山市 2010-2012年创
先争优活动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党员干部驻村任职工作优
秀第一书记荣誉称号。

王鑫锐，男，29岁，郏县人民检察院公
诉科副科长。

从事公诉工作 5 年来，王鑫锐共承办
各类公诉案件 350 余件，其所办案件数量
多、质量高、定性准确、法院均作出有罪判
决,其中有 30 余件是疑难复杂有影响的案
件。在办案过程中，他能把握细节，不枉不
纵，曾成功追诉漏犯 30 余人，追诉漏罪 20
余条。他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工作中坚持深挖根源，提出问题，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
法教育人，真正使他们认罪悔改、重新做人，曾成功帮教了20
余人。

刘二伟，男，33岁，石龙区人民检察院
公诉科科长。

他是全市检察系统最年轻的公诉科
长，他办案机智果断、骁勇善战，先后多次
获得全市“检察系统先进工作者”“优秀检
察干警”“平安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荣记个人三等功两次。他总是常思常新，
探索总结了表格阅卷等多项新的工作方
法，部分工作方法在全市检察系统推广；他

对案件证据严格把关，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被告人斗智
斗勇，成为“零口供”办案的公诉名人。历年来，他办理的刑
事案件质量位居全市前列。

关文丽，女，47岁，汝州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局局长。

她爱岗敬业、执法为民，她眼明心细，
绝不放过一个漏网之鱼；她设身处地，用爱
唤醒“折翼天使”回归社会；严厉打击了汝
州地区黑恶势力犯罪，2009年以来共办理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4件
40余人。29年来，她先后获得全省人民满
意政法干警、市级优秀检察官、市级先进工

作者、平顶山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并获
个人二等功一次，她带领的汝州市检察院公诉局被省检察院
命名为“全省优秀公诉团队”。

刘应选，男，47岁，舞钢市人民检察院
侦查监督科科长。

他注重“审查、讯问、跟踪监督”三个环
节，充分发挥侦查监督职能，共监督公安
机关立案 57 案 63 人，追捕漏犯 67 人，监
督撤案 11件 11人。他先后建立完善了一
系列工作制度，其中“批捕案件风险评估
机制”被省院进行推广，“轻微刑事案件快
速办理机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

被市院推广。他撰写经验材料30余篇，先后被国家级、省级
媒体转发，所办案件曾获得省院颁发的“优秀侦查监督案
件”，所带科室获市院颁发的“先进集体”等荣誉。

孙金虎，男，38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
院案件监督管理中心检察员。

从事案管工作以来，他经常加班加点
超负荷工作。2013年12月，他参加了省检
察院组织的为期9天的全国检察机关统一
业务应用软件基础数据录入、审核工作。
其间，他录入、审核数据近万条，流转案例
涉及90余个流程节点。系统上线后，他先
后受理案件 300余件，发起流程监控 30余

条，起到了很好的监督、管理、参谋、服务作用。他先后被评
为全市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优秀检察干
警等，并被荣记三等功一次。

张一帆，女，33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
院公诉局副处长。

张一帆严格要求自己，在平凡的岗位
上，为法律的公正实施挥洒着辛勤的汗
水。她办理的普通刑事案件达 200 余起，
其中有多起厅级干部受贿、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等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2010
年获“全省优秀公诉人”称号；2011年在全
省公诉人分区论辩对抗赛中获得“优秀论

辩奖”称号；2014年获“平顶山市劳动模范”称号，她用自己的
行动诠释了忠诚检察、秉公办案、维护公正的职业内涵。

芦学国,男，44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
院公诉局副处长。

从事公诉工作十多年，他多次获得全市
优秀公诉人等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
先后协助和独立办理各类大要案 400余件
500余人，做到无一漏罪，无一错案，并办理
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他在办理犯罪嫌疑
人薛某某故意伤害一案中，通过提审发现薛
某某精神不正常，后通过鉴定证实薛某某确

有精神病，从而纠正了一起错案。在办理石某某灭门案件时，
他提前介入、及时引导侦查，为案件的侦破打下了良好基础。

谷英格，女，35岁，宝丰县人民检察院
检委会委员、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

在办案中，她用热心、耐心、细心、诚
心感动当事人，用心体谅当事人每一份微
茫的希望，充分尊重当事人每一种正当诉
求，把每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时间检验和
群众评判的精品案件。2010年以来，共参
与办理民行申诉案件148件，其中，提请市
院抗诉23件，检察促和解59件，另有16件

建议法院再审，均被法院采纳。她先后被授予“全市优秀检
察干警”“全省民事行政检察优秀办案人”等称号，并被荣记
个人三等功一次。

杨国豪，男，30岁，宝丰县人民检察院
政治处副主任。

他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用心写好每一
份文字材料，细心总结好每一份工作经验，
尽心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公心对待检察
事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不平凡
的工作业绩。他撰写的工作经验有 2篇被
最高检转发并推广，8篇被省检察院转发推
广，其中 2 篇经验信息分别被最高检和省

检察院评为优秀检察信息；在平顶山市首届青年检察官论坛
中荣获“优秀论文奖”；先后被评为全市优秀检察干警，并被荣
记个人三等功2次。

李峰，男，46岁，新华区人民检察院反
贪污贿赂局干警。

20年来，他主办、协办各类反贪案件100
余起，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他坚持办一案、
诉一案、判一案，所办案件无一改变性质、无
一数额缩水、无一无罪判决、无一撤案、无一
事故和差错。2006年8月李峰因患胃癌胃
部全部切除，食管与肠道相连，每天需吃8至
10道流食，体重由100公斤减至50公斤，术

后不久，他又向领导请缨，再次回到办案一线。8年来，风雨无
阻。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检察干警对事业的忠诚与热爱。

李鹏举，男，34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
院侦查监督处检察员。

从检 7年来，他办理案件 300多起，追
捕漏犯 12 人，无一错案。他心系社会，执
法为民，延伸办案职能，不仅保证办案的
法律效果，更加注重社会效果。2012 年，
他被抽调参加市政法委信访案件评查工
作，先后几十次深入涉案单位，倾听申诉
人的诉求和办案干警的陈述，向当事人释

法说理，共评查案件 200多起，提出责任追究建议 37起，成功
息诉罢访10起。他多次被评为“优秀检察干警”，2011年被评
为“平顶山市平安建设先进个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杨耀宏，男，42岁，平顶山市人民检
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大要案指挥中心副
主任。

两年来，他先后共查办相关国家工作
人员涉嫌渎职犯罪案件10件20人，现已一
审判决2件8人，其中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3人，共挽回经济损失600余万元。他
参与办理了多起煤矿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案
件，查办危害民生民利、危害能源资源专项

活动案等多起有影响、人民群众关注的渎职犯罪案件，数十
名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多次获得“优秀检察官”
等称号，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

武文超，男，39岁，郏县人民检察院控
申科科长。

他处理了多起疑难复杂上访案件，特
别是化解并息诉了郏县冢头镇一起 15 年
的信访案件，做法被省检察院转发。他建
立了针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涉法上访上
门答复机制，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涉检信
访案件的受理和处理办法，提出了“四字五
诊”接待法，被省检察院作为经验材料推

广。2014年，他总结实施了解决信访问题“不怕、不推、不烦、
不揽、不躲”的“五不”工作法，有效化解了一批信访难题，被
市检察院作为经验材料转发。

武嘉良，男，35岁，卫东区人民检察院
反贪局副局长。

2012 年以来，他连续办理 5 起在全
省、全市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大要案，其
中查处厅级干部 1 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3人。他结合实践经验撰写的理论文章在

《人民检察》上发表。他多次获得省市级
先进个人和先进工作者等荣誉，荣立个人
三等功 4 次，今年 11 月初，他在全省检察

机关反贪侦查业务技能竞赛暨优秀侦查员评比活动中，被
评为全省十佳反贪侦查员，这是我市唯一一名获得该项殊
荣的检察官。

赵金栋，男，49岁，鲁山县人民检察院
党组成员、反渎局局长。

他结合鲁山实际，先后带头查办了滥
采河砂资源和国道被破坏背后的渎职犯罪，
开展了涉砂、林、煤、路等小专项查案工作，以
及宝丰县申报淘汰落后产能奖励资金渎职犯
罪案件。他曾获首届“鹰城十大法治人物”

“全省优秀侦查能手”等荣誉。他带领的反
渎团队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并被评为全省

“优秀反渎职侵权局”、全国“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
犯罪专项工作先进集体”、全省人民满意的“十佳政法单位”。

韩冲，男，33岁，鲁山县人民检察院反
贪污贿赂局副局长。

他在办理南水北调工程系列职务犯
罪案件过程中，勇挑重担，积极办理大案
要案。从一起举报线索入手，查明乡村干
部与个别群众相互勾结骗取国家土地补
偿款的犯罪事实，使十余条“蛀虫”受到法
律的制裁，为国家挽回损失60余万元。先
后参与办理了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

周某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原理事
长杨某受贿案，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某某受
贿案等大要案，荣立个人一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韩晓斐，男，34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

在监所处工作期间，他先后参与初查案
件30件30人，立案15件16人。在反贪局工
作期间，办理了数十件大要案。2013 年以
来，主办或参办了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
周某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舞阳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谢某某等挪用公
款4.78亿元及行、受贿窝串案，平煤神马集

团二矿财务副总张某受贿案，平煤神马集团七矿矿长韩某
某、总会计师魏某某贪污案等多起典型案件。他先后多次
获得“优秀检察官”等荣誉，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操双耀，男，39岁，舞钢市人民检察院
反贪局副局长兼法警队长。

他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先后在公诉
科、法警队和反贪局工作。他倡导并利用

“检领警办”办案模式查处多起大案要案，
河南省电视台和《东方今报》进行了专题报
道。先后主办或参与办理贪污、受贿和挪
用公款案件50件60多人，其中涉及3个正
处级和 5 个副处级人员，为国家挽回经济

损失几百万元。他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多次被评为“优秀检
察干警”，2011年被团市委评为“新长征突击手”，同年被河南
省政法委评为“中原卫士”。

首届“感动鹰城十大检察官”评选选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王军显 井丽娟 王国利 王海洋 王鑫锐 刘二伟

关文丽 刘永生 刘应选 孙金虎 刘桂芳 张一帆

杜永奎 张华民 宋红伟 李延斌 芦学国 谷英格

杨国豪 张起 李峰 张铮 李鹏举 杨耀宏

武文超 武嘉良 赵金栋 韩冲 韩晓斐 操双耀

投 票 卡

投票人姓名 身份证号


